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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5至 14 頁，財務報

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22 至 33 頁，敬請  承認。 

（本案因有股東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表示反對及棄權，經主席

裁示進行投票表決，並指定股東陳輝石為監票員，吳秀美為計票

員。）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794,329,028 權，經票

決結果：承認 4,280,810,4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3,677,512,679 權），占表決權總數 89.3％；反對

759,36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759,366 權）；

無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512,759,240 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行使表決權數 512,405,651 權）。本案承認權數超過規定

數額，照案承認。 

 

第二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 105 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本公司 105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34 頁）經

106 年 3 月 23 日審計委員會審查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敬請  

承認。 

（本案因有股東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表示反對及棄權，經主席

裁示進行投票表決，並指定股東羅榮輝為監票員，蕭名君為計票

員。）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數 4,794,329,028 權，經票

決結果：承認 4,290,037,47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

決權數 3,686,739,734 權），占表決權總數 89.5％；反對

81,66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數 81,663 權）；無

效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504,209,88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行使表決權數 503,856,299 權）。本案承認權數超過規定數

額，照案承認。 

四、討論事項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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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請  公決案

。                                         董事會提 

說明：為遵照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6 年 2 月 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令規定，擬配合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理程序」部分條文，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是否

可行？敬請  公決。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易、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以下略）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先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以下略） 

第八之

一條 

（本條新增）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易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

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理。 

第八之

二條 

前二條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

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且所

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

，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見部分免再計入。 

前三條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

二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且所

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年

，已依本處理程序規定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意見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二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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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金外，應將下列資料提

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

契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略）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市場

基金外，應將下列資料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契約及

支付款項： 

（以下略） 

第十八

條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

過。 

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

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

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理性意見

。 

第二十

六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證券主管機

關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列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證券主管機

關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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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金，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

全部或個別契約之損失上

限金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易、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陸地區投資，其交易金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買賣公債。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金。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

金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不動產，本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易金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以下略）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

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失達

全部或個別契約之損失上

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類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易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不動產，本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六、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易、

金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

大陸地區投資，其交易金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買賣公債。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

幣市場基金。 

（以下略） 

第二十

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規定

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規定

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